
天津体育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津体院发［2005］45号) 

高等学校组织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是收费制度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它不仅有

利于帮助学生树立劳动观点，提高实践能力，还可以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

供一定的经济资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切实解决高校贫困家庭学生困难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68号）文件精

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勤工助学主要对象和资格 

1、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中的贫困生。 

2、学生自愿申请，能够胜任勤工助学所设置岗位的工作。 

3、认真完成学业，在学年度内考试全部合格的基础上，方可允许参加勤工

助学活动。在同等条件下，经济困难、学习成绩优秀者优先。 

二、勤工助学岗位设置 

1．积极创造条件，在学校内设立适合学生从事的勤工助学岗位，所设立的

岗位不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和党团组织开展活动，勤工助学岗位相对稳定，能

够发挥学生的特点和能力。 

2．运用专业知识或技能从事科技文化服务、体育健身指导等面向校外的勤

工助学活动。 

3．可从事公益性劳动或服务；校内各部门辅助性管理或劳动；校内部门与

企业联合专门为贫困生设立的岗位等。 

三、勤工助学经费来源 

学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确保学生在校内勤工助学获得合理的报酬。校财务

处设立勤工助学基金，支付勤工助学报酬，专款专用。 

四、勤工助学计酬方法 

1．实行定岗、定责、定酬。原则上不低于本地区同类人员的酬劳标准，任

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克扣拖欠。 

2．根据不同岗位，不同任务，可采取按月付或按工作量、工作时间付酬。 

3．校内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的部门，可从自身的管理费用或其它收入中，按

有关规定支付学生的劳动报酬。经费不足部分，由学校勤工助学基金给予解决。 



4．学生勤工助学代替临时工工作，则从临时工的工资中支付学生勤工助学

的劳动报酬。 

五、勤工助学实施程序 

1．各系部每学期初，将建档的困难学生的情况及数量报院学处勤工助学中

心。 

2．校内有关部门每学期(或随时)将本部门所需勤工助学的内容及用人数量

上报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以便安排勤工助学学生。 

3、院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根据用人部门设立的岗位和学生适合从事的岗位

安排勤工助学学生。学生填写勤工助学登记表，明确勤工助学岗位任务和报酬

标准，用人部门要明确勤工助学岗位时间。 

4．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和用人部门分别负责对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进

行相关技能、礼貌礼仪和安全方面的教育。 

5、工作任务完成后，由用人部门领导领导签字，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负责

人审核后，按时到院财务部门领取劳动报酬。 

6、中途终止勤工助学岗位的，用人部门要及时通知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 

六、组织领导 

1、学校成立院勤工助学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担任，成员由院学生处、财务处、教务处、后勤管理处、团委和

各系部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组成。勤工助学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全校勤工助学工

作。 

2、勤工助学具体事务由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负责。 

3、全院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勤工助学工作，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

认真组织好、落实好，将“资助”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自立

自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七、注意事项 

1．学生从事勤工助学活动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

影响自身的专业文化学习，要自尊自重，诚实劳动。有关部门要帮助学生学会

用法律武器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2．学生在校内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中的劳保、安全、技术及岗位要求、劳动

效果的检查验收等具体事宜，用人部门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

况具体确定和实施。 



3．学生个人自行到社会兼职工作或从事勤工助学，时间限于节假日，学校

和有关部门要予以引导和管理。 

4．不组织学生参加高空作业、严重污染、辐射等极易对人体造成伤害和危

险的劳动或工作。严禁学生参与陪酒、陪舞等以非法手段牟利的有损大学生形

象的活动。 

5．各系部要有专人负责本系部学生勤工助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条件成熟

的可以独立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6．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支持与协作，及时总结勤工助学的经验。在本规定实

施中出现问题和矛盾，由院勤工助学领导小组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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